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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陆渔业船舶证书核发业务手册

一、受理范围

玉溪市江川区境内渔业生产用船和捕捞用船（抚仙湖、星云湖捕捞船出外）的单位和个人。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1986年7月1日实施，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二十四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方可发给捕捞许可证：（一）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二）有渔业船舶登记证书；（三）符合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的捕捞许可证，应当与上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捕捞限额指标相适应。第二十六条制造、更新改造、购置、进口的从事捕捞作业的船舶必须经渔业船舶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下水作业。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七条 下列渔业船舶的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应当申报初次检验：（一）制造的渔业船舶；（二）改造的渔业船舶（包括非渔业船舶改为渔业船舶、国内作业的渔业船舶改为远洋作业的渔业船舶）；（三）进口的渔业船舶。第十二条 进口的渔业船舶和远洋渔业船舶的初次检验，由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统一组织实施。其他渔业船舶的初次检验，由船籍港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负责实施；渔业船舶的制造地或者改造地与船籍港不一致的，初次检验由制造地或者改造地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实施；该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应当自检验完毕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将检验报告、检验记录等技术资料移交船籍港渔业船舶检验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1989年7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号发布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十三条 渔业船舶必须经船舶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取得船舶技术证书，并领取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签发的渔业船舶航行签证簿后，方可从事渔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船舶登记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港监督机关(以下称登记机关)依照规定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船舶登记及其监督管理工作。第六条 渔业船舶所有人应当向户籍所在地或企业注册地的县级以上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渔业船舶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第三条 农业部主管全国渔业船舶登记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局具体负责全国渔业船舶登记及其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船舶登记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港监督机关(以下称登记机关)依照规定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船舶登记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内陆渔业船舶证书“三证合一”改革 做好新版证书换发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办渔[2015]87号）明确为规范内陆渔业船舶管理，简化手续、方便渔民，提升管理规范化、信息化水平，农业部决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合并内陆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登记证书和捕捞许可证为一本“内陆渔业船舶证书”（简称“三证合一”）。
三、实施机关

本许可实施机关为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四、审批条件

1、在玉溪市江川区境内渔业生产用船和捕捞用船（抚仙湖、星云湖捕捞船出外）。

2、申报资料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受理

 （1）具有水域滩涂使用证或捕捞许可证；
(2)渔业养殖船舶船长不得小于6米和大于12米
(3)渔业船舶无权属争议。

(4)渔业船舶设计图纸、技术材料。
五、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208室

受理地址：玉溪市江川区宁海路3号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局办公楼2楼

六、申请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陆渔业船舶证书核发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材料形式
	其他要求

	1
	水域滩涂使用证或捕捞许可证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份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左侧装订。
	内容完整，字迹清楚，单位盖章 。

	2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或法人证明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份
	
	提供材料真实有效

	3
	渔业船舶设计图纸、相关技术资料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份
	
	提供材料真实有效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单位需同时加盖公章。
七、审批时限

受理时限：6个工作日
八、审批收费
本审批不收费

九、共同审批与前置审批（无）

十、中介服务（无）

十一、年审年检
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本证书有效期限为五年，一年检审一次，检审时间为每年十一月以前。

十二、审批流程

（一）申请

提交方式
窗口提交。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208室（玉溪市江川区宁海路3号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局办公楼2楼）
2.提交时间

窗口提交：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受理
内陆渔业船舶证书

（a）材料受理。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受理申请单位或个人提出的申请后在3个工作日作出决定。申请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未当场一次性告知的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b）检验。承诺时限内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对材料进行审查，并按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技术规程或相应标准，经实地检验合格的。

（c）登记。承诺时限内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进入全国内陆渔船管理系统申请渔业船舶指标，并按渔业船舶检验的技术规程或相应标准录入。

（三）发证

申请到指标的、符合条件的全国内陆渔船管理系统自动生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陆渔业船舶证书、打印、出证。申请不到指标的、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出证。
十三、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陆渔业船舶证书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十四、审批服务

（一）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地址：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局办公楼2楼208室

2、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877-8011463

（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将当场得到回复。

（三）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在法定工作日8：30-12：00，14：00-18：00拨打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站电话（0877-8011463）进行查询，或者到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玉溪市江川区宁海路3号）现场查询。

（四）获取办理结果

审批证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陆渔业船舶证书》证件有效期5年；在玉溪市江川区境内渔业生产用船和捕捞用船（抚仙湖、星云湖捕捞船出外）的单位和个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陆渔业船舶证书》超过有效期限的，渔业生产用船和捕捞用船（抚仙湖、星云湖捕捞船出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申请重新检验登记。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3日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陆渔业船舶证书》，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通知申请单位和个人领取。无法送达文书时，应通过电话通知申请人现场领取；申请人5个工作日内未来领取的，即视为送达。
（五）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玉溪市江川区宁海路3号，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局办公室，

电话投诉：(0877) 8011139
信函投诉：投诉受理部门名称：信函投诉：玉溪市江川区监察局，电话号码：0877—8011690，地址：玉溪市江川区大街街道振兴街21号，邮政编码：652600 。
（六）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或玉溪市农业局提出行政复议，或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五、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获取

相关文书及表单到玉溪市江川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受理窗口直接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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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内陆 渔业船舶证书核发办事流程示意图

附件2

云南省渔业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

为贯彻国家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要求,本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

确保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好自身安全保护工作，我自愿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的规定和当地政府和渔业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为此，对自身的渔业船舶安全技术状况作如下声明：

自有渔船基本情况：

1、船舶所有人姓名：       、船舶所有人身份证号：                                                             

2、船舶所有人地址 、电话：

3、船舶使用鱼塘名称、地址：                                 

二、自有渔船安全技术状况评价： 

1、船体材质符合渔船建造要求：□符合  □不符合

2、渔船安全基本性能（不沉性、稳性等）：  □ 好   □差

3、按要求配备使用救生设备：   □ 是    □否

4、按要求配备消防设备：     □ 是    □否

5、符合船员定额规定要求：    □是    □否

6、符合渔船载重线（符合最小干舷）规定要求：□是  □否

以上项目总体自评：□好  □中  □差

本人声明：该船的技术状况满足安全生产、作业的要求，本人对上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与实际情况不符，愿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并接受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船舶所有人：                     贴身份证复印件处

年   月  日

	内陆渔业船舶证书申请和年审业务审批表

	
	
	
	
	编号：

	一、申请

	申请人信息
	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地址
	　
	邮政编码
	

	二、申请事项

	□取得
	船舶来源
	□制造□更新改造□购置□ 其它：___
	拟用船名
	　

	
	指标申请
	船舶类型
	主机总功率（kW)
	船体材质
	作业场所
	作业类型

	
	
	　养殖
	　
	　钢质
	　
	　

	
	指标来源
	项目
	船名
	渔船编码
	主机总功率（kW)
	作业类型

	
	
	　
	　
	　
	　
	　

	
	
	　
	　
	　
	　
	　

	□其它
	□年审   □ 换证   □补证   □ 注销

	
	□专项捕捞（品种、场所、时限）：＿＿＿＿＿＿＿＿＿＿＿＿＿＿＿＿＿＿

	　
	　
	　
	　
	　
	　
	　

	　
	　
	申请人签名：杨绍生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三、业务办理情况

	第一步：指标审批
	第二步：船名确认：
	第三步：渔船检验：
	第四步：渔船登记
	第五步：生产作业许可：

	　
	　
	　
	　
	　
	　
	　

	　
	　
	船名：
	　
	　
	　

	签发人：
	船籍港：
	验船师：
	经办人：
	签发人：

	　
	　
	核准人;
	
	
	

	　
	（单位章）
	　
	（单位章）
	（单位章）
	（单位章）
	（单位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3

附件4

云南渔业船舶登记申请

 渔业船舶检验处:

   兹有​江川县       拥有的渔业（养殖）船舶    艘，提请渔业船舶检验部门要求给予渔业船舶（所有权\所有权变更）登记。特此申请！

                          申请人：

                              年  月   日

云南省渔业船舶登记申请表
             申请登记序号：           

	渔船所有人姓名
	

	渔船所有人地址
	

	渔船种类
	□机动渔船  □非机动渔船

	船体材料
	□钢质   □玻璃钢   □木质   □

	渔船来源
	□自造    □购买

	新旧程度
	□新船     旧船

	造船地点
	
	造船厂名称
	

	船舶所有人拥有
渔船所有权股份
	

	渔船所在地单位渔
或村民委员会对船

所有人拥有所有权签署审核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申请内容
	□渔船注册（所有权、国籍）登记
□变更登记

□注销登记


请按要求填写以上资料，对具体申请内容□内打“√”  

申请人                    

年   月   日

YWSC-XXXXXX—2016





提出申请





审核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





审核结果





受理





现场查勘检验





现场检验查





结果











在5个工作日内由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局作出批准决定





证件获取 在通海县水产站办公室领取





发证





不予受理

















发放





《补正材料通知书》











通知申请人整改





整改结果





不予批准





材料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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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材料





符合不予





受理情形





材料补正后


符合要求





不合格





到





期





不





整





改





合格





整改合格





整改后 仍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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